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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网上海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国网江苏

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国网山东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中国科

学院电工研究所、广州智光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南都能源互联网有限公司、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

业协会、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海涛、吴鸣、屈小云、季宇、吕广宪、寇凌峰、于辉、丁保迪、袁晓冬、陈蕾、王瑞琪、

冯彩梅、吴胜兵、谭建国、刘勇、李秉宇、蒙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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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互联网与储能系统互动规范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能源互联网与储能系统在能量互动、信息互动、业务互动方面应遵循的原则和应满足

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能源互联网与储能系统之间的互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Ｔ１２３２５　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偏差

ＧＢ／Ｔ１２３２６　电能质量　电压波动和闪变

ＧＢ／Ｔ１４５４９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

ＧＢ／Ｔ１５５４３　电能质量　三相电压不平衡

ＧＢ１７１６７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２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４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２０２７０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基础安全技术要求

ＧＢ／Ｔ２４３３７　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间谐波

ＧＢ／Ｔ２９８７３　能源计量数据公共平台数据传输协议

ＧＢ／Ｔ３１３６６　光伏发电站监控系统技术要求

ＧＢ／Ｔ３４１２０　电化学储能系统储能变流器技术规范

ＧＢ／Ｔ３６２７０　微电网监控系统技术规范

ＧＢ／Ｔ３６２７４　微电网能量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ＧＢ／Ｔ３６６７４　公共机构能耗监控系统通用技术要求

ＧＢ／Ｔ３６７１３　能源管理体系　能源基准和能源绩效参数

ＧＢ／Ｔ３６９５１　信息安全技术　物联网感知终端应用安全技术要求

ＩＥＣ６１９６８（所有部分）　电力企业应用集成　配电管理系统接口（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ｔ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ｕｔｉｌｉｔｉｅｓ—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ｆｏ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能源互联网　犲狀犲狉犵狔犻狀狋犲狉狀犲狋；犈犐

以电能为核心，集成热、冷、燃气等能源，综合利用互联网等技术，深度融合能源系统与信息通信系

统，协调多能源的生产、传输、分配、存储、转换、消费及交易，具备高效、清洁、低碳、安全特征的开放式能

源互联网络。

　　［来源：ＧＢ／Ｚ４１２３７—２０２２，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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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储能系统　犲狀犲狉犵狔狊狋狅狉犪犵犲狊狔狊狋犲犿

由能量转换、存储装置和控制管理设备组成的系统。

　　注：储能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能源生产、消费的分离，可提高能源系统的运行技术和经济性能。

　　［来源：ＧＢ／Ｚ４１２３７—２０２２，３．５．２］

３．３

能源互联网平台　犲狀犲狉犵狔犻狀狋犲狉狀犲狋狆犾犪狋犳狅狉犿

支撑能源互联网运营管理业务的信息系统。

　　［来源：ＧＢ／Ｚ４１２３７—２０２２，３．７．１］

３．４

能源交易　犲狀犲狉犵狔狋狉犪狀狊犪犮狋犻狅狀

通过直接交换或媒介，在开放式交易平台上达成多能源生产、传输、分配、存储和转换的协议，实现

多能源生产与消费的供需平衡。

　　［来源：ＧＢ／Ｚ４１２３７—２０２２，３．６．２］

４　总体要求

４．１　互动框架

能源互联网互动平台通过通信模块与储能系统采用标准化的信息格式、控制协议和开放的接口进

行实时通信，完成和电、热、冷、气等各种储能系统的信息交换，以实现能量优化调度和业务交易，互动框

架见图１。

图１　能源互联网与储能系统互动框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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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一般要求

４．２．１　接入能源互联网的储能系统包括电储能、蓄冷、蓄热及储气等。

４．２．２　储能系统应优先满足本地电能或冷热负荷需要，富余容量可参与能源互联网互动。

４．２．３　能源互联网与储能系统之间交互主要通过计量仪表、传感器、网关等信息采集装置，实现各类储

能信息的采集、汇聚、控制，完成能源信息的上传、下达。

４．２．４　能源互联网应具备储能系统实施能量流动和调控过程所必需的基础物理设施、信息交互功能、

管理和交易规则等。

４．２．５　能源互联网交易相关方可包括能源生产者、能源消费者、能源产销一体者，也可为受其委托的售

能公司或聚合商，能源供应方需为供能质量负责。

５　能量互动

５．１　电储能与能源互联网的能量互动

５．１．１　功率调节要求

电储能应具备有功功率控制、无功功率调节以及功率因数调节能力并满足系统功能要求。接入公

用电网的电储能应同时具备就地和远程无功功率控制和电压调节功能。

５．１．２　储能变流器要求

在额定运行条件下，储能变流器的整流效率和逆变效率均应不小于９４％。储能变流器的待机损耗

应不超过额定功率的０．５％，空载损耗应不超过额定功率的０．８％。

　　注：计算以上效率时不含隔离变压器损耗。

５．１．３　储能动态响应特性要求

接入１０（６）ｋＶ及以上电压等级公用电网的电储能，动态响应特性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储能系统功率控制的充／放电响应时间不大于２ｓ，充／放电调节时间不大于３ｓ，充电到放电转

换时间、放电到充电转换时间不大于２ｓ；

ｂ）　调节时间后，系统实际出力曲线与调度指令或计划曲线偏差不大于±２％额定功率。

５．１．４　异常响应要求

电化学储能系统接入公共连接点电压、频率发生异常时，应能按照ＧＢ／Ｔ３４１２０规定的方式运行。

５．１．５　电能质量要求

参与能源互联网的能量互动的电储能应满足如下电压质量要求：

ａ）　储能系统接入公共连接点的谐波电压应满足 ＧＢ／Ｔ１４５４９的要求，间谐波电压应满足

ＧＢ／Ｔ２４３３７的要求；

ｂ）　储能系统接入公共连接点的电压偏差应满足ＧＢ／Ｔ１２３２５的要求；

ｃ）　储能系统接入公共连接点的电压波动和闪变值应满足ＧＢ／Ｔ１２３２６的要求；

ｄ）　储能系统接入公共连接点的电压不平衡度应满足ＧＢ／Ｔ１５５４３的要求；

ｅ）　通过１０（６）ｋＶ及以上电压等级接入公用电网的储能系统宜装设满足ＧＢ／Ｔ１９８６２要求的电

能质量监测装置；当储能系统电能质量指标不满足要求时，应安装电能质量治理设备。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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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６　能量互动接口要求

参与能源互联网的能量互动的电储能应满足如下能量互动接口要求：

ａ）　储能系统的接入点处采用易操作、可闭锁、具有手动和自动操作的断路器，同时安装具有可视

断点的隔离开关；

ｂ）　储能系统的接口装置应满足相应电压等级的电气设备耐压水平；

ｃ）　储能系统接口装置应能抵抗下列标准规定的电磁干扰类型和等级：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４规定的严酷等级为４级的快速脉冲群干扰；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２规定的严酷等级为４级的静电放电干扰；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规定的严酷等级为３级的射频电磁场干扰。

５．２　其他类型储能与能源互联网的能量互动

蓄冷、蓄热装置接入能源互联网应根据经济技术情况和逐时冷热负荷，确定蓄能释能周期内系统

的逐时运行模式和负荷分配情况，确定不同部分负荷率下典型蓄能释能周期的系统运行模式和负荷分

配。蓄冷、蓄热装置及其技术宜满足ＪＧＪ１５８—２０１８中规定的相关要求。

６　信息互动

６．１　项目信息

６．１．１　储能系统宜提供清晰、准确的项目信息，包括储能项目建设信息、产品信息、检测信息。

６．１．２　储能项目建设信息宜包含以下信息：项目建设地点及环境信息、设计及施工单位、储能系统规模

及规划、储能安全及应急处理措施、接入能源互联网的方式及与能源互联网其他系统配合的要求等。

６．１．３　储能项目信息宜包含以下信息：电压等级、产品可充放电容量／功率、性能指标、储能类别、应用

场景等。

６．１．４　储能系统检测信息宜包含如下信息：检测机构信息、检测认证信息、验收信息等。

６．２　运行信息

６．２．１　电储能运行信息

６．２．１．１　电储能系统实时数据可定期主动上送，上送周期可远程设置，上送信息可由能源互联网互动平

台选择，包括但不限于：储能系统可充／放电量、储能系统电池乘余容量（ＳＯＣ）和电池组健康状态

（ＳＯＨ）、电池单体及电池簇电压／电流／温度极值、充／放电状态。

６．２．１．２　电储能系统可接收并执行能源互联网互动平台的指令。指令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储能系统的

启停、储能系统功率调节、储能系统应用策略。

６．２．２　其他类型储能运行信息

６．２．２．１　接入能源互联网的蓄热装置应提供的信息包括：冷热电联供、电动热泵、锅炉等供热设备的能

源消耗量、耗电量、产热量；储热设备的温度及储热量；各类热负荷耗热量；供热管道的压力、流速、流量

以及供热设备的运行参数和运行工况等。能源互联网可对互动的供热系统下发热调峰调节量。

６．２．２．２　接入能源互联网的蓄冷装置应提供的信息包括：电制冷等消耗电能供冷的设备用电功率、耗电

量、产冷量和；吸收式制冷设备的耗热量、产冷量；蓄冷设备的耗电量、产冷量；各类冷负荷的耗冷量；供

冷管道的压力、流速、流量以及供冷设备的运行参数和运行工况等。

６．２．２．３　接入能源互联网的储气系统应提供的信息包括：燃气系统总供气量以及按需分级计量供气量；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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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空气系统的空压站供气量、耗电量；供气管道的压力、流速、流量，以及供气设备的运行参数和运行

工况等。

６．２．３　运维信息

储能系统与能源互联网之间交互运维信息一般包括但不限于：设备运行及在线监测实时数据、运维

计划、运维工单、设备台账信息、设备异常信息、设备缺陷信息、故障消缺记录、数据记录分析与状态评

估等。

６．３　交易信息

６．３．１　基于能源互联网平台的储能系统交易信息应包括：储能系统参与能源交易各方的基本信息、有

功／无功电量信息、需求侧响应和调频辅助服务等应用场景信息、各交易项目的单价和总价统计信息。

６．３．２　交易规则和宏观交易信息应能在能源互联网平台上查询，新增规则和条款可通过信息推送的方

式送至能源交易相关方。

６．４　信息通信

６．４．１　储能系统与能源互联网的通信技术应符合如下要求：

ａ）　储能系统与能源互联网互动平台宜采用双绞线、光纤以太网、无线等支撑互联，通信协议宜采

用ＧＢ／Ｔ１８６５７．５、ＩＥＣ６１８５０（所有部分）标准等协议，组件间信息交互应符合ＩＥＣ６１９６８（所有

部分）等协议；

ｂ）　储能系统在能源互联网内应能灵活组网，宜兼容超文本传输协议（ＨＴＴＰ）、消息队列遥测传输

协议（ＭｅｓｓａｇｅＱｕｅｕｉｎｇＴｅｌｅｍｅｔｒｙ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ＭＱＴＴ）、受限应用协议（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ＣｏＡＰ）等多种互联网通信协议；

ｃ）　信息交互的对时、数据采集、存储和计算与分析，应符合ＧＢ／Ｔ３６２７０的相关规定；

ｄ）　信息交互的实时性应符合ＧＢ／Ｔ３６２７４中的相关规定；

ｅ）　信息交互的防误闭锁功能，应符合ＧＢ／Ｔ３６２７０中的相关规定；数据信息合理性检验应符合

ＧＢ／Ｔ３１３６６和ＧＢ／Ｔ３６２７０中的相关规定；

ｆ）　冷、热、燃气、燃油等能源能量参数的交互规范，应符合ＧＢ１７１６７、ＧＢ／Ｔ２９８７３、ＧＢ／Ｔ３６６７４、

ＧＢ／Ｔ３６７１３等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

６．４．２　储能系统与能源互联网的信息安全应符合如下技术要求：

ａ）　信息交互的存储、传输和处理过程中应保证用户数据安全，防止其遭受非授权用户的盗取、修

改、破坏或删除，并应符合ＧＢ／Ｔ２０２７０中的相关规定；

ｂ）　信息交互的安全保护等级的安全要求和安全技术措施应符合ＧＢ／Ｔ２０２７０中的相关规定；

ｃ）　综合能源信息交互安全要求应符合ＧＢ／Ｔ３６９５１中的相关规定。

７　业务互动

７．１　运行业务

７．１．１　能源互联网与储能系统的互动在运行方面包括：储能系统为能源互联网提供的能量供应保障及

服务，能源互联网为储能系统运行提供的物理和信息支撑。

７．１．２　能源互联网与储能系统的业务互动应符合以下要求：具备能量供需预测和数据接收、分析能力，

全面覆盖各类资源和用户，能量传输过程灵活可控、信息和能量响应及时，遵循安全、环保和节能原则。

７．１．３　储能系统可进行能量供应和需求预测，制定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运行计划，为各类能源的合理利

用和交易提供数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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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４　储能系统可具备根据能源互联网的调峰、调频、缓解波动、多能融合、需求响应等需求，依据接收

的信息数据提供适宜的储能方案和能源调控服务，并向能源互联网提交必要的储能系统运行数据的

能力。

７．１．５　储能系统应始终保留一定比例的备用容量，能够满足能源互联网供能系统出现故障时的应急备

用电源或黑启动需求。

７．１．６　储能系统项目单位应根据设备运行情况及工作需要提报停电检修计划。

７．２　市场业务

７．２．１　能源互联网与储能系统的交易应包括电、冷、热、气等多种业务，可涵盖能源服务、碳交易以及其

他与能源相关的服务和金融衍生，可具有多样化商业模式。

７．２．２　储能系统参与能源互联网辅助服务时，应根据协议及其响应情况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

７．２．３　依托能源互联网交易平台，能源交易业务应满足能源互联网体系内的管理和市场交易规则，应

基于互联网开放共享的交易环境，结合储能系统多能互联、协同调度的特点，建立创新交易模式。

７．２．４　应建立灵活、自由的交易参与和退出机制，激发各方通过储能系统参与能源交易的主动性，签订

双方或多方交易协议，为能源互联网各方提供定制化能源交易服务。

７．２．５　能源互联网与储能系统的交易应具有实时、方便、安全、可靠的特性，可提供开放的数据查询和

信息交互服务，包括参与交易的能量流参数、系统运行状态、实时及历史交易数据等，同时反映系统状态

和交易双方的需求，并保证能源交易记录的真实性和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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